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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会计核算角度出发，以实例形式解读了《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不管

是取得不动产固定资产还是新建、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形成固定资产，均应尽可能取得合法有效的增值税抵扣凭

证，并建立不动产固定资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备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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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

暂行办法》的解读与建议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取得的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其进项税额分 2年从销项

税额中抵扣。为便于征纳双方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不

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15号），对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进项税额分期抵

扣问题进行了明确。本文试图从会计核算角度对该办法进行

解读，并对企业执行该办法提出建议。

一、会计解读

（一）一般情况的会计处理

1. 直接取得不动产作为固定资产。不动产进项税额的分

期抵扣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纳税主体必须是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二是在时间上必须是 2016年 5月 1日后取得（接受投

资、受赠、购买、非货币交换等形式取得）；三是在会计上按固

定资产核算；四是必须取得合法有效的增值税抵扣凭证。分

期抵扣方法是指第一年抵扣比例为60%，第二年抵扣比例为

40%。

会计处理如下：直接取得不动产固定资产时，按不动产

成本借记“固定资产”科目，按进项税额 60%部分借记“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按进项税额 40%部

分借记“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某固定资产）”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营业外收入”、“实收资本”等科目。取得不

动产固定资产后的第 13个月转出待抵扣进项税额时，借记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贷记“应交税

费——待抵扣进项税额（某固定资产）”科目。涉及待抵扣进

项税额的业务，还应登记“待抵扣进项税额”备查账。

例 1：甲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3 日购入某楼宇作为办公

楼，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标明买价5000万元、增值税550万

元，款项以银行存款支付。

有关会计处理如下（金额单位均为万元，下同）：①2016

年5月13日取得楼宇，借：固定资产5000，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进项税额）330（550×60%）、——待抵扣进项税额（办

公楼）220（550×40%）；贷：银行存款 5550。②2017年 5月转出

待抵扣进项税额，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20；贷：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办公楼）220。同时，

登记“待抵扣进项税额”备查账。

2. 新建不动产作为固定资产。新建不动产的进项税额分

期抵扣的条件与“直接取得不动产作为固定资产”类似。不同

之处是新建不动产时间长、发生费用的业务多且不集中，因

而发生业务时要逐笔编制分录并在一年后逐笔转出待抵扣

进项税额。

例 2：乙公司于 2016年 5月 10日自建铸造车间，支付设

计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标明设计费 10万元、增值税

0.6万元；2016年 9月 10日购买建材消防器材、照明器材、通

风器材、通讯器材等直接交工程使用，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标明买价200万元、增值税34万元；2016年11月30日支

付建造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标明建造费150万元、增

值税16.5万元。款项均以银行存款支付。

乙公司有关会计处理如下：①2016年5月10日支付设计

费，借：在建工程——铸造车间建造工程10，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0.36、——待抵扣进项税额（铸造车间建

造工程）0.24；贷：银行存款10.6。②2016年9月10日购买建材

等，借：在建工程——铸造车间建造工程 200，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0.4、——待抵扣进项税额（铸造车间

建造工程）13.6；贷：银行存款234。该笔业务是假设购买的材

料直接交付使用，并且全部使用完毕没有退料。如果有些材

料未用完，工程结束或阶段性结束时应退货或入库，则应及

□说法读规



2016.19 财会月刊·81·□

时冲减有关业务。③2016年 11月 30日支付建造费，借：在建

工程——铸造车间建造工程 15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9.9、——待抵扣进项税额（铸造车间建造工程）

6.6；贷：银行存款166.5。④2017年5月转出待抵扣进项税额，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0.24；贷：应交税费

——待抵扣进项税额（铸造车间建造工程）0.24。⑤2017年 9

月转出待抵扣进项税额，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13.6；贷：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铸造车间建造

工程）13.6。⑥2017年 11月转出待抵扣进项税额，借：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6.6；贷：应交税费——待抵扣

进项税额（铸造车间建造工程）6.6。

3. 改建、扩建、修缮、装饰不动产。改建、扩建、修缮、装饰

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除满足上述条件外，还必须满足固

定资产确认条件和价值量上的要求，即改建、扩建、修缮、装

饰不动产的费用超过不动产原值的50%。

例 3：乙公司办公楼原值 600万元，已提折旧 350万元。

2016年5月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装修，符合固定资产确认

条件。假设发生如例 2 的经济业务（办公楼的装修费用总计

360万元）。

有关会计处理如下：①固定资产转为在建工程，借：在建

工程 250万，累计折旧 350；贷：固定资产 600。②办公楼的原

值 600万元，装修费用显然超过原值的 50%，因此发生装修

费用的账务处理与例2一致（明细科目略有不同），此处不再

赘述。

笔者认为，企业应先根据合同、预算等预计这类在建工

程的费用，预计将超过不动产原值 50%的，在发生费用时应

按本例的方法处理。如果最终在建工程费用未超过不动产原

值的50%，则对过去的有关业务予以冲回。

值得注意的是，《不动产进项税额分期抵扣暂行办法》规

定，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融资租入的不

动产，以及在施工现场修建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其进项税

额不适用分2年抵扣的规定。

（二）特殊情况的会计处理

1. 已抵扣进项税额转为待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形。购进时

已全额抵扣进项税额的服务和货物，转用于不动产在建工程

的，已抵扣进项税额的 40%部分，应于转用当期从进项税额

中扣除，计入待抵扣进项税额，并于转用当月起第 13个月从

销项税额中抵扣。

例 4：丙公司 2016年 6月 20日购进原材料用于生产应税

产品，进价200万元、进项税额34万元。①购入时，借：原材料

2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4；贷：银行存款

234。②2017年 2月，上述原材料全部用于不动产在建工程，

借：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某工程）13.6（34×4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6。③2018年2月

末编制相反的分录，恢复抵扣，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13.6；贷：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某工程）

13.6。

2. 一次性转出待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形。

（1）出售不动产固定资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一般纳税

人销售其“营改增”全面实施后取得的不动产固定资产或者

不动产在建工程时，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允许

于销售的当期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转出待抵扣进项税额之前

出售的不动产，出售当月可提前转出待抵扣进项税额，也可

以不提前而在正常月份转出待抵扣进项税额。依例1，假设甲

公司 2017年 3月出售该办公楼，3月份编制出售分录的同时

还可提前编制转出待抵扣进项税额的分录，也可在 5月份编

制转出待抵扣进项税额的分录。

（2）注销税务登记。纳税人注销税务登记时，其尚未抵扣

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于注销清算当期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假设甲公司 2017年 3月注销税务登记，则应提前到 3月份编

制转出待抵扣进项税额的分录。

3. 已抵扣进项税额转为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形。

（1）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固定资产改用于不得抵扣

进项税额项目。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改变用途，专用于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项目，或者发生非正常损失的，应按进项

税额总额（已抵扣和待抵扣进项税额之和）与不动产固定资

产原值的比例关系，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并予以转出。

简化的方法如下：

第一步，转出待抵扣进项税额。借：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贷：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某固定

资产）。

第二步，确定进项税额总额。

第三步，计算进项税额分配率。进项税额分配率=进项税

额总额÷不动产固定资产原值×100%，或者进项税额分配率=

进项税额总额÷（已提折旧额+不动产固定资产净值）×100%。

第四步，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进项税

额=不动产固定资产净值×进项税额分配率。

例5：2018年5月，丙公司将2017年8月购入的一栋办公

楼转用作职工宿舍。该办公楼原值 455万元，已提折旧 12万

元，已抵扣进项税额 30万元，待抵扣进项税额 20万元。有关

计算和会计处理如下：①转出待抵扣进项税额，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20；贷：应交税费——待抵扣进

项税额（办公楼）20。②确定进项税额总额，进项税额总额=

30+20=50（万元）。③计算进项税额分配率，进项税额分配率

=进项税额总额÷（已提折旧额+不动产固定资产净值）=50÷

455×100%≈11%。④计算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进

项税额=不动产固定资产净值×进项税额分配率=（455-12）×

11%=48.73（万元）。借：固定资产 48.73；贷：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48.73。

（2）不动产在建工程发生非正常损失。《营业税改征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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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非正常损失，是指因管

理不善造成货物被盗、丢失、霉烂变质，以及因违反法律法规

造成货物或者不动产被依法没收、销毁、拆除的情形。”不动

产在建工程发生非正常损失的，与其相关的进项税额（包括

已抵扣的进项税额和待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例6：假设丁公司违建的生产车间被依法拆除（不考虑残

值），建造该车间外购货物、服务的已抵扣进项税额为34.2万

元，待抵扣进项税额为 22.8万元。会计处理如下：借：营业外

支出 57；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34.2、——待抵扣进项税额22.8。建造车间的成本转营业外支

出的分录从略。

4. 不得抵扣进项税额转为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情形。“营

改增”全面实施后，如果一般纳税人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不

动产固定资产，改变用途后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额项目的，

应在改变用途的次月恢复其进项税额的抵扣。同样可抵扣进

项税额也按进项税额总额与不动产固定资产原值的比例关

系确定。另外，原增值税抵扣凭证应是“营改增”全面实施后

开具的合法有效的抵扣凭证。可抵扣进项税额部分按有关规

定分2年抵扣。

例7：2016年6月18日，丁公司购入一栋住宅楼用作职工

住宿，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标明买价1000万元、增值税

110万元，款项以银行存款支付，借：固定资产 1110；贷：银行

存款 1110。2019年 6月公司决定将该职工宿舍用作装配车

间，此时已累计计提折旧 72万元，不动产净值 1038万元。可

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进项税额（或计算的

进项税额）×不动产净值率=110×（1038÷1110）=102.86（万

元）。2019年 7月，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1.72（102.86×60%）、——待抵扣进项税额（装配车间）41.14

（102.86×40%）；贷：固定资产 102.86。2020年 7月转出待抵扣

进项税额，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41.14；

贷：应交税费——待抵扣进项税额（装配车间）41.14。

二、对企业的建议

1. 尽可能取得不动产固定资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相关

的增值税抵扣凭证。对于不动产固定资产或不动产在建工程

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的企业，应尽可能取得合法有效的增值

税抵扣凭证。不动产固定资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用于免征增

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

时，应尽可能取得增值税抵扣凭证，因为未来可能存在可抵

扣进项税额的机会。如例7所示，如果丁公司事先没有取得增

值税抵扣发票，则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不能转为可抵扣进项

税额，就会给企业带来损失。

2. 建立健全不动产固定资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备查账。

不动产固定资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不论是用于增值税应税

项目，还是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

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都应建立并登记不动产备查账（台

账），便于正确核算增值税。尤其是出现不能抵扣进项税额转

为可抵扣进项税额时，可据此正确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

3. 不动产固定资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备查账登记方法。

不动产在建工程建造，从准备阶段开始至完工验收后一年

内，企业每月月末均应查看备查账，检查当月是否有到期的

待抵扣进项税额。如有，则应及时将待抵扣进项税额转入进

项税额，以便及时抵扣进项税额。直接取得的不动产固定资

产，应于取得扣税凭证的当月起第13个月转出待抵扣进项税

额。备查账应按不动产固定资产名称或不动产工程项目名称

设置“横线登记式”结构，具体结构和栏目如下表所示。

具体登记方法：根据支付外购服务、货物的记账凭证逐

笔登记：记账凭证年月日，凭证字号，摘要，抵扣凭证名称和

号码，进项税额的应抵扣额、已抵扣额和待抵扣额以及可抵

扣时间。根据待抵扣进项税额转出的记账凭证，在同一行内

登记记账凭证年月日、凭证字号，同时打“√”，表示该笔进项

税额分期抵扣完毕。依例2的业务分录①、分录②、分录③、分

录④，登记不动产在建工程明细账，如下表所示：

年月日

2016.5.10

2016.9.10

2016.11.30

凭证字号

①
②
③

摘要

支付设计费

购货物

支付建造费

抵扣凭证

（略）

（略）

（略）

应抵扣增值税总
额

0.6

34

16.5

已抵扣额
（60%）

0.36

20.4

9.9

待抵扣情况（40%）

金额

0.24

13.6

6.6

可抵扣时间

2017.5

2017.9

2017.11

×年×月×日

2017.5.31

凭证字号

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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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读规


